
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 
109 學年度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通過(109 年 9 月 26 日)第 8 次修訂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臺北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例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名稱定為「臺北市內湖區麗湖國民小學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本

會）。 

第三條 本會宗旨如下： 

一、 維護家長教育參與權之行使。 

二、 保障本市學生在中小學校學習與受教育權益。 

三、 增進家庭、學校與社區之聯繫與合作，共謀良好教育之發展。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學校，由在學學生家長組成之。 

前項所稱家長為學生之法定代理人。  

學校應於每學年開學後十四天內，將學生家長之姓名電話送本會，以

利連繫會務。 

 

           第二章  組織與任務 

 
第五條 本會依其組織與任務，設班級學生家長會、會員代表大會、家長委員

會含常務委員會及志工服務隊。會員代表大會為本會最高決策組織。

會員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家長委員會代行職權。 

第六條 班級家長會任務如下： 

一、 參與學校班級教育事務，並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 提案並執行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之決議事項。 

三、 每班推選班級代表二人，出席會員代表大會，其推選得以通訊方

式行之。通訊選舉辦法另定之。 

四、 其他有關事項。 

前項第三款之班級代表，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第七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如下： 

一、研討參與學校推展教育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審議家長會組織章程。 

三、審議會務計畫，收支預、決算案。 

四、選舉及罷免家長委員會委員、會長、副會長。 

五、選派代表參與學校各種依法令必須參與之委員會會議及執行教育

法令明定家長會之職權。  

 

第八條 家長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五人，候補委員八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



代表中選舉組成之。 

學校有特殊教育學生者，於前項委員總額內至少一人應為特殊教育學

生家長；學校附設幼稚園者，至少應有幼教班班級代表一人為委員；

每校原住民學生超過五人者，由原住民家長互推一人列席。 

前項家長會委員，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

九人，由委員互選組成之，負責執行家長委員會經常性會務，會長及

副會長應為當然常務委員。常務委員會開會時由會長擔任主席，可否

同數時取決於會長。） 

家長委員出缺時，依次由候補委員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第九條 本會置會長一人，副會長四人，均由會員代表大會就家長委員選舉之。 

第十條 會長、副會長任期一學年，以連任一次為限。 

第十一條 家長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參與學校教育發展及提供改進建議事項。 

二、推動家長會會務及會員代表大會交辦事項。 

三、審議會員及會員代表之大會提案。 

四、依會務發展之需要，得設若干工作小組。 

五、研擬會務計畫及收支預算案，報告會務及收支事項。 

六、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 

七、協助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促進家長之成長及親師合作關係。 

八、選舉及罷免常務委員及遴聘顧問。 

九、執行家長會組織章程所規訂定之事項。 

第十二條  常務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參與學校教育發展及提供建議改進事項。  

二、執行家長委員會經常性會務及交辦事項。 

三、協助學校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 

    爭議。 

四、執行家長會組織章程所規訂之事項。 

五、當家長委員會休會期間，除募款外，如遇臨時重要事項可先行 

  議決，惟須提報家長委員會追認。 

     

 

第三章  會員 

 
第十三條 本會會員之權利如下： 

一、班級家長會出席權、發言權、提案權及表決權。 

二、班級代表選舉權、罷免權及被選舉權。 

三、參與本會所舉辦之活動。 



四、分享本會所提供之服務。 

 

第十四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本會章程、有關規章及各項決議。 

三、宣揚本會宗旨，推行本會任務。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五條 每學年第一次班級家長會由班級導師協助於開學後二十一日內召開

，召開時由出席家長公推一人擔任主席，並推選出班級家長代表。 

各班級導師應列席班級家長會就班級事務與家長溝通。 

第十六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一學年至少召開一次，由原任會長於第一學期開始

後三十五日內召開主持之。經家長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代表五分之

一請求，原任會長應召集臨時會議，並擔任主席。會長因故不能召

集或不召集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之，由家

長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十七條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須有應出席人員三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家長委員

會須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

之通過，始得決議；出席人數不足得改開座談會，並以出席人數過

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假決議應明確訂定下次會議時間、相關議程

，並通知各會員代表及公布於家長會辦公室。 

下次會員代表大會對於假決議如仍有全校班級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會

員代表出席並經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視同有效之決議。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或家長委員會因故不能出席時，如須委託他人代

行其權利者，限於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或委員代行其權利，每

一人以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同一人當選不同班級學生家長代表時，其選舉權及表決權以一人計

算。 

前項之同一人係指夫妻及法定監護人。 

第十八條 家長委員會每學期開會至少二次，應於會長當選後三十日內召開第

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但會

長因故不能召集或不召集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連署

召開之，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十九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開會時，校長、處室主任及教師受邀應

列席。 

第二十條 家長會當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由原任會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惟



會中推選下列參與各項學校會議之代表時，應由原任會長與新任會

長共同主持會議： 

一、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代表。 

二、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代表。 

三、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代表。 

四、 其他依本市自治條例選派代表。 

前項各類代表應依代表類別出席或列席會議，並應有候補代表。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二十一條 本會得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繳一次會費。但低收入戶者免

繳。 

前項收繳金額，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定之。 

本會費得委託學校代收，學校代收後交本會管理。 

本會應置出納、會計人員，辦理財務會計等事項；非經會員代表大

會決議，不得對外募捐。 

前項募捐，應採自由捐獻，不得強迫。 

第二十二條 本會經費，應在本市公民營金融機構設立家長會專戶存儲，其收支

應編列財務報告表於家長委員會及會員代表大會報告，並於會長改

選後七日內辦理移交。 

前項會費收支及憑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必要時得隨時抽查。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本會為辦理日常業務，置秘書、會計各一人及幹事若干人，由會長

提名經家長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 

第二十四條 本會財務處理辦法、家長會選舉罷免辦法、志工組織運作辦法及家

長會議事規則，依主管機關訂頒之相關法令辦理。 

第二十五條 學校如因舉辦學生員生福利事項、學校未編列預算之其他事項或有

關學校發展之校務活動，需要本會支援經費時，為利本會之運作，

應向本會提出計畫、預算及學校相關預算編列或會計文件，經會員

代表大會通過後，始得執行。 

第二十六條 本章程若有未定事項，依相關法令辦理。如相關法令修改時，本章

程隨同修改並適用修改後之規定。 

第二十七條 本會解散後其財產歸學校所有。 

第二十八條 本組織章程本會得自行斟酌修訂之，並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於每



屆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三十日內，報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備查後實

施。 

說明： 

一、 範例中有關人員額數應為定額。 

二、 範例中（）內之條文，視各校家長會若有此任務需求，應明定。無此需求  

可刪除。 

 

 

 

 

  

 


